现场踏勘证明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贵所（公司）于2017年 月 日上午10时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举行的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十年租赁权项目（项目编号：HJS-17-    ），我方已对本次公开挂牌招租的杭州江干区彭埠街道环站东路358号元宝塘邻居中心南楼7-12层房产（以下简称租赁物业）进行现场踏勘，对租赁物业的质量、坐落、现状、具体位置、面积等进行核对且予以确认，并完全接受现状。
对租赁物业至今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承租人向我方提供租赁物业的权属资料仅限于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等资料。我方必须在营业前凭上述资料办理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若由于出租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和租赁物业现状原因导致我方不能通过相关登记、审批等手续的，所有损失由我方自行承担，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租赁物业所属33010022013A10180号《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载明，本次租赁物业所在地块用于彭埠单元R22-19地块居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我方在该租赁物业内开展及经营其业务前，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必要的执照、批准证书或许可证等（如法律、法规要求），如因租赁物业规划用途和租赁用途不一致而导致未取得前述执照、批准或许可证的，所有损失由我方自行承担，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方确认贵司和出租人已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我方已充分了解租赁物业及其证载的地类(用途)现状，我方保证在被确定为承租人后不会就租赁物业现场实物现状及规划用途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出租人现场踏勘联系人（ ）
出租人(盖章):
踏勘方（盖章）

2017年  月   日

